关于公布友好区新发现不可移动
文物名录的通知

区属各有关单位、直属各事业单位，市属各单位：
[bookmark: _GoBack]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国发〔2023〕18号）及省、市、区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区文体广旅局牵头，联合区属各有关单位组织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根据实地调查阶段工作成果，经专家评审组审核认定，决定将两处新发现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认定为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现予以公布。
各镇、街道办事处、区四普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严格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履行本辖区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加强辖区内的文物安全管理和监督，明确各方保护责任与义务，落实好文物保护措施。

附件：友好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名录

伊春市友好区人民政府
2026年5月12日

附件：

友好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
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名录

	序号
	名称
	年代
	类别
	级别
	地址

	1
	双子河抗联泉
	1936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双子河镇双子河街道左侧100米

	2
	双子河林业局贮木场林业生产遗存
	1963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双子河镇原双子河贮木场东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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